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竞争性磋商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
2.“实质性要求”是指磋商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
3. 如竞标产品存在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行为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 其他未列明行业 
	一、需求一览表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及单位

	服务参数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行业名称及划分见本章附件1）

	1
	《防城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十五五”规划》编制
	1项
	一、项目概况
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的工作部署，按照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防城港市“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防城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计划开展《防城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
二、编制内容
编制防城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十五五”规划（2026-2030年）。主要内容包括：1.发展回顾和发展环境；2.总体要求（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等）；3.产业发展重点；4.工业园区发展；5.信息化建设；6.绿色化转型；7.预拌混凝土行业高质量发展路径；8.打造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举措；9.建设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行动；10.环境影响分析；11.保障措施等。
三、拟投入人员要求
拟投入人员中至少一人具有高级及以上职称人员，项目团队人员需具有产业经济、数据统计分析、城乡规划、环境规划、投资金融分析方向实际编制能力；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可以是学历、学位证书或者职称证书或相关项目业绩证明）。
四、编制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1.总结防城港市“十四五”时期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研判分析当前及“十五五”时期全市面临的发展形势及影响；研究提出“十五五”时期防城港市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的各项重点工作、重点项目等。
2.突出政策导向：严格遵循国家、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的最新战略部署，深度衔接防城港市“十五五”规划建议、防城港市“十五五”规划及各相关专项规划，确保规划的政策性、前瞻性和协同性。
3.结合本地产业发展现状：全面梳理防城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现有基础和核心优势，精准把握区位优势、产业特色、资源禀赋和发展短板，确保规划内容符合本地发展需求，具备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4.突出创新驱动：强化科技创新、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在规划中的重要地位，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方面，助力防城港市工业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5.规范体例格式：按照核心内容模块组织编写，可适当拓展编制内容，逻辑清晰、层次分明，语言简洁准确、专业规范，符合政府专项规划的编制和行文要求，撰写高质量的“十五五”规划文本，并制作相关的汇报材料，为规划的审议和发布提供支持。
	其他未列明行业

	二、商务条款

	合同签订时间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 

	成果交付时间及地点
	1.提交服务成果时间：合同生效后60日内提交规划初稿，原则上在提出新的修改需求时需于10日内完成修改，至成果验收合格并经市人民政府印发实施之日止（最终印发单位以领导实际签批为准）。
2.交付地点：广西防城港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形式
	原则上按编制进度支付费用，项目款分三次付清：在合同签订后实施及服务人员到达服务地后的7个工作日内，甲方应付首笔合同款总费用的30(%)支付给乙方；自供应商提交《防城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十五五”规划》（初稿）并经防城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初审通过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的项目款；自供应商提交最终稿并通过相关会议审议后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剩余40%的项目款。

	报价及其他要求
	[bookmark: _GoBack]供应商就全部服务内容做完整唯一报价，且总价不能超过采购预算金额。磋商报价是履行合同的最终价格，应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所有服务内容、资料收集、研究编制、项目所需投入的人员、技术、车辆、交通、差旅、专家评审、验收、代理费等费用、包含各项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应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售后服务要求
	1.质量保证期1年（自提交服务成果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2.处理问题响应时间：接到采购人处理问题通知后24小时内到达采购人指定现场。
3.其他：根据评审会、工作对接会、协调会等意见相应修改完善设计内容。

	验收标准、验收要求
	1.成交供应商在服务验收时由采购人对照竞争性磋商文件的服务内容及要求全面核对检验，对所有要求出具的证明文件的原件进行核查，如不符合竞争性磋商文件的技术需求及要求以及提供虚假承诺的，按相关规定做不予接受服务处理及违约处理，成交供应商承担所有责任和费用，采购人保留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 
2.供应商提交成果需满足采购人组织的专家评审会审查要求，项目有其他要求的按其要求。 
3.其他验收要求按本项目采购合同执行，未尽事宜按照《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2015〕22 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规定执行。 

	其他要求
	1.成交供应商在编制研究过程中应对有关重要的研究结论、技术需求等及时并分阶段向采购人汇报。
2.成交供应商不得承担本项目工程建设的系统集成及相关实施工作。
3.本项目成果及其相关知识产权权利归采购人所有。本项目研究报告无论是否通过评审验收，研究成果归采购人所有，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名义擅自使用及公开发表或向他人提供。项目研究组或参加研究者个人申报研究成果奖或成果认证须经采购人同意。否则，采购人有权作出必要处置（比如向成交供应商通报其违规行为等），直至追回已拨付给成交供应商的全部研究经费，甚至追究成交供应商的法律责任。




附件1：
[bookmark: _Toc28361_WPSOffice_Level2]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牧、渔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50≤Y<500
	Y<50

	工业 *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80000
	6000≤Y<80000
	300≤Y<6000
	Y<3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80000
	5000≤Z<80000
	300≤Z<5000
	Z<300

	批发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20≤X<200
	5≤X<20
	X<5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5000≤Y<40000
	1000≤Y<5000
	Y<1000

	零售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50≤X<300
	10≤X<5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100≤Y<500
	Y<100

	交通运输业 *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3000≤Y<30000
	200≤Y<3000
	Y<200

	仓储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100≤X<200
	20≤X<1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1000≤Y<30000
	100≤Y<1000
	Y<100

	邮政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2000≤Y<30000
	100≤Y<2000
	Y<100

	住宿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餐饮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信息传输业 *
	从业人员（X）
	人
	X≥2000
	100≤X<20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0
	1000≤Y<100000
	100≤Y<1000
	Y<10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1000≤Y<10000
	50≤Y<1000
	Y<50

	房地产开发经营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0
	1000≤Y<200000
	100≤Y<1000
	Y<1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10000
	5000≤Z<10000
	2000≤Z<5000
	Z<2000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Y≥5000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资产总额（Z）
	万元
	Z≥120000
	8000≤Z<120000
	100≤Z<8000
	Z<1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说明：
1.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2.附表中各行业的范围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为准。带*的项为行业组合类别，其中，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包括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不包括铁路运输业；仓储业包括通用仓储，低温仓储，危险品仓储，谷物、棉花等农产品仓储，中药材仓储和其他仓储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房地产中介服务，其他房地产业等，不包括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3.企业划分指标以现行统计制度为准。（1）从业人员，是指期末从业人员数，没有期末从业人员数的，采用全年平均人员数代替。（2）营业收入，工业、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行业，采用主营业务收入；限额以下批发与零售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替；限额以下住宿与餐饮业企业采用营业额代替；农、林、牧、渔业企业采用营业总收入代替；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采用营业收入指标。（3）资产总额，采用资产总计代替。

